

           





呼县政办〔2020〕18号

关于印发《呼图壁县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推行“办照即营业”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呼图壁县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推行“办照即营业”实施方案（试行）》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16日           


呼图壁县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推行
“办照即营业”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昌吉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推行“办照即营业”实施意见（试行）》精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推行“办照即营业”，落实“告知承诺”制，有效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通过实行“告知承诺”制，推行“办照即营业”，有效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组织机构
成立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行“办照即营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员如下：
组  长：于  洋    县委副书记、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指挥长
魏国梅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崔家远    副县长
成  员：杨  扬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夏文海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曾  辉    县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
陈  林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罗  荣    县政务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马  云    县卫健委监督执法局局长
        洪卫新    州生态环境局呼图壁分局分党组成员、分局副局长
        张  慧    县文广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陈林同志兼任。主要负责制定工作方案，统筹协调各部门，将行政审批部门制定的格式化“告知承诺书”、公示内容报县司法局进行审定；对“证照分离”改革，推行“办照即营业”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三、实施内容和范围
“办照即营业”指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对全县范围内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可以纠正且风险可控的个体经营小微服务行业的行政许可事项，行业主管部门可依据市场主体自愿申请原则，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审批。市场主体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符合许可条件的书面承诺并提交有关材料后，行业主管部门即可对其实施行政许可决定，当场发放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允许其从事相应生产经营活动，由“准入不准营”向“办照即营业”转变。
实施范围为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外的农家乐、乡村民俗、小型旅馆等服务行业（详见附件）。
四、实行“一窗受理、证照联发”
符合规定小微市场行业主体的行政许可事项均可在市场准入窗口“一次性告知”“一窗受理”。审批前申请人只需提交一套“告知承诺”制申请材料，各行业主管部门内部科室共享流程、共享材料，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进行证照集中联合办理，统一联合会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于4月29日前将告知承诺书和加盖印章的行业许可证及授权委托书送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符合“告知承诺”制审批条件的，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场准入窗口负责统一发放营业执照和行业许可证，实现“证照联发”“多证同发”。
五、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规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实施机关自行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并在政务服务网和政务服务大厅公示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方便群众索取或者下载。
（二）规范告知内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通过告知承诺书向申请人告知下列内容：
1.行政审批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条款；
2.准予行政审批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3.需要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4.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作出承诺、作出不实承诺和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
5.行政审批机关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
（三）明确申请人承诺条款。申请人收到告知承诺书，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在被告知的期限内，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1.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2.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3.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4.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5.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6.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四）规范告知承诺审批流程
1.申请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向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提交相关材料。申请人当面递交申请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场发放告知承诺书；申请人通过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应当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提供告知承诺书。申请人应当将经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给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2.告知承诺书约定申请人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部分材料的，申请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一并提交；约定在行政审批决定作出后一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申请人应当按照约定期限提交。申请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材料的具体范围，由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以及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材料后，当场受理并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相应的行政审批证件依法送达申请人，同时将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事项函告相关行政审批机关。
3.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应当由申请人自愿提出，如申请人不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六、加强告知承诺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监管
（一）强化过程监管。对申请人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对市场主体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要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对通过“告知承诺”审批方式或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市场主体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将市场主体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督。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及时将审批信息推送至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信息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对做出承诺仍需现场勘察、检测检验类的承诺事项，行政审批机关需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督查整改落实。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或在经营中出现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行为，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监管部门应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经营行为，吊销行政许可、纳入信用监管，同时将吊销信息函告审批部门，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纳入信用监管。对作出虚假承诺的市场主体进行相应处罚，对违反承诺的不得再次申请告知承诺制审批。监管部门因未及时跟踪监管、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及时督促落实造成损失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担责，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市场主体承担。
七、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宣传引导
“办照即营业”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充分发挥集中联合审批的牵头作用，各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强配合，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主动担当作为，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开展舆论宣传，让办事群众普遍知晓“办照即营业”这一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县“办照即营业”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通报。
本实施方案自2020年5月1日起正式试行。

附件：实行“办照即营业”经营项目目录及告知承诺许可证事项清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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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实行“办照即营业”经营项目目录及告知承诺许可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办照即营业事项
	办照前置
	告知承诺证照联办      许可事项
	责任部门

	1
	农家乐
（餐饮接待原则上不超过6桌）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生态环境局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2
	乡村民宿（利用农牧民自建房、经营用房不超过14间标间或单间，高度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3
	小型旅馆（不超过14间标间或单间，不具备申报星级酒店规模的小型旅店）
	无
	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生态环境局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无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公安局

	4
	小型足浴、沐浴场所
（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5
	美容场所
（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下）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6
	美发场所
（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下）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7
	点播影院
（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8
	游艺厅（室）
（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
	文广旅局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9
	歌（舞）厅、KTV、慢摇吧
（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食品经营面积小于150平方米）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
	文广旅局

	
	
	无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生态环境局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10
	音乐茶吧、酒吧
（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11
	商场、超市
（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食品经营面积小于150平方米）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消防救援大队

	12
	书店（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50平方米以上）
	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健委

	
	
	无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宣传部

	13
	60平方米以内小型餐饮业户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20平方米以下小超市小食杂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30平方米以下现场制作加工作坊（如糕点、烤馕店）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局

	16
	洗车行
	无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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